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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民防办公室 

2017年度依法行政工作报告 

 

2017年，区民防办依法行政工作，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

领导下，紧紧围绕《海珠区法治政府建设规划（2016—2020）》

要求，坚持把法治建设作为贯穿部门行政工作的主线，规范

行政权力运行机制，不断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。现将依

法行政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依法行政的组织领导情况 

一是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机构。切实强化行政首

长作为推进依法行政第一责任人的制度，成立了以办领导

为组长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，进一步明确科

室人员的工作职责，紧密围绕《广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

定》要求，确保依法行政工作有专人负责、有监督检查机

制，确保了全年无发生违法违纪违规现象。二是加强目标

考核，狠抓责任落实。将依法行政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

的重要内容，对未完成考核目标的，均予以扣分、通报及

责任追究，有力促进全办依法行政工作推进。三是加强宣

传教育，提高依法行政意识。继续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

制度。按规定组织全办干部职工参加学法考试，成绩均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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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好以上，将学法用法工作纳入定期召开的全办工作会议

中，强化干部依法行政意识，提升依法行政能力。 

二、制度建设情况 

    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及依法行政工作，坚持贯彻落实上

级关于人民防空建设的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确保依法办

事，按程序行政。认真执行和落实《广州市民防办公室规

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》、《广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

定》等规范性文件，制定了《海珠区民防办行政审批实施

细则》、《海珠区民防办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》、《海珠区

民防办依法行政考核办法》，确保执法人员依法依规开展工

作，确保全年执法未出现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以及行政执

法违法违规等问题。 

三、行政服务效能情况 

根据区政务办推进行政审批改革，优化行政审批的系

列工作中，优化所有行政许可、行政备案事项审批，成效

明显。区政务中心民防综合窗口全年共受理行政审批事项

33 件，全年人防核批面积 44853.725 平方米，竣工验收备

案面积 23184.08 平方米，收缴人防易地建设费 334 万元

（其中 12794元属易地建设费追缴），审批按时办结率

100%。 

四、行政执法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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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单位法定执法职责。我办在行政执法方面的主要

职责是指导、监督人防工程的建设和维护，组织实施人防

工程防护标准和质量建设，负责人防工程建设质量监督，

依法履行人防工程建设的行政审批职责，负责国家强制性

防空工程建设技术标准、规范和规程的贯彻执行。根据

《海珠区人民政府部门权责清单》权责事项清理表，我办

共有 3项行政许可、15 项行政处罚、5项行政检查和 17项

其他的行政事项。二是行政执法人员构成，实际在岗行政

执法人员 4人（行政编制数 5人），其中处级 1名，科级 1

名，科员级 1名，职员 1 名。三是全年执法情况，共开展

执法巡查检查超过 40 次，执法过程无违法行为，未发生行

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案件。 

五、政务公开情况 

    按照国务院、省、市、区关于政务公开试点工作的要

求，积极探索试点工作，进一步增强办事透明度。一是成

立政务公开领导工作小组，定期听政务公开工作汇报，并

要求相关科室按规定及时更新政务信息。二是在政府信息

主动公开方面，重点围绕群众关心的信息和政务服务事

项，在海珠区政府门户网站更新组织机构信息 7条、解读

规章文件 5条、行政执法信息 12条、政务动态 40余条。 

  


